
油尖旺區議會第 60/2016 號文件  
 

 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(會 議 於 2 0 1 6 年 3 月 2 4 日 舉 行 )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FEHPWC 1   關 注 老 鼠 「 入 屋 」

滋 擾 居 民 生 活  要

求 加 強 支 援 大 廈 法

團 業 主 防 鼠 患  

 委 員 關 注 區 內 民 居 鼠 患 問 題 ， 要 求 政 府 部 門 加

強 區 內 清 潔 及 從 源 頭 入 手 ， 根 治 問 題 。 食 物 環

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會 加 強 滅 鼠 ， 民 政 事 務 處

( “民 政 處 ” )亦 會 與 食 環 署 商 討 如 何 透 過「 地 區 主

導 行 動 計 劃 」， 將 滅 鼠 工 作 納 入 大 廈 清 潔 運 動

中 。  

 食 環 署  
民 政 處  

       
FEHPWC 2   食 環 署 延 長 個 別 垃

圾 收 集 站 的 服 務 時

間  

 食 環 署 建 議 試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開 放 旺 角 道 垃 圾 收

集 站 ， 為 期 三 個 月 。 屆 時 ， 連 同 砵 蘭 街 及 登 打

士 街 垃 圾 收 集 站 ， 油 尖 旺 區 內 共 有 三 個 二 十 四

小 時 服 務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。 委 員 要 求 食 環 署 避 免

垃 圾 收 集 站 晚 上 產 生 噪 音 ， 以 免 滋 擾 居 民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FEHPWC 3   促 請 政 府 部 門 採 取

措 施  打 擊 胡 亂 棄

置 建 築 廢 料  

 委 員 反 映 區 內 有 人 胡 亂 棄 置 建 築 廢 料 ， 問 題 更

有 惡 化 趨 勢 。 委 員 認 為 胡 亂 棄 置 建 築 廢 料 的 罰

則 不 高 ， 未 能 起 阻 嚇 作 用 ， 棄 置 在 路 上 的 建 築

廢 料 亦 會 阻 礙 駕 駛 人 士 視 線 ， 構 成 安 全 問 題 。  

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表 示，該 署 一 直 進 行 巡 查

及 埋 伏 行 動 ， 過 去 半 年 曾 成 功 作 出 檢 控 ， 涉 事

 環 保 署  
路 政 署  
食 環 署  

FEHPWC 4   杜 絕 非 法 傾 倒 建 築

廢 料 ， 要 求 加 裝 監

察 系 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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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人 被 判 罰 款 一 萬 元 ， 刑 罰 相 當 高 。 環 保 署 會 繼

續 執 法 ， 並 加 強 宣 傳 。  

路 政 署 表 示 該 署 非 執 法 部 門 ， 因 此 不 會 進 行 定

期 巡 查 ， 接 獲 投 訴 後 ， 會 派 員 到 場 了 解 ， 並 盡

快 清 理 路 上 的 建 築 廢 料 。  

食 環 署 表 示 該 署 負 責 清 理 建 築 廢 料 以 外 的 廢

物 。  

委 員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在 黑 點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以 作 監

察 。 委 員 會 收 集 委 員 提 交 的 黑 點 位 置 後 ， 會 去

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。  

       
FEHPWC 5   油 尖 旺 區 廚 餘 消 減

活 動  
 環 保 署 及 環 保 促 進 會 向 委 員 介 紹 油 尖 旺 區 廚 餘

消 減 活 動 ， 委 員 亦 向 環 保 署 提 出 建 議 。  
 環 保 署  

       
FEHPWC 6   食 環 署 轄 下 公 眾 街

市 的 「 街 市 管 理 諮

詢 委 員 會 」  

 食 環 署 邀 請 區 議 員 加 入 「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

會 」。委 員 在 會 上 推 薦 八 名 議 員 加 入 五 個 公 眾 街

市 及 一 個 熟 食 市 場 的 「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」。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FEHPWC 7   有 關 本 區 三 條 行 人

天 橋 出 現 狗 隻 排 泄

物 事 宜  

 委 員 關 注 到 區 內 天 橋 及 京 士 柏 山 出 現 狗 隻 排 泄

物 。 食 環 署 會 加 強 清 潔 。 委 員 要 求 該 署 加 強 執

法 及 設 立 本 區 熱 線 電 話 。 食 環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

的 意 見 。  

 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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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FEHPWC 8   棄 置 發 泡 膠 箱 阻 街

生 危 險  促 請 食 環

署 作 出 跟 進 改 善  

 委 員 關 注 到 區 內 有 人 胡 亂 棄 置 發 泡 膠 箱 ， 阻 塞

街 道 ， 衍 生 的 衞 生 問 題 和 火 警 危 險 。 食 環 署 表

示 會 與 物 主 加 強 溝 通 ， 如 有 需 要 會 安 排 清 理 或

轉 介 消 防 處 跟 進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FEHPWC 9   反 映 大 角 咀 ( 維 港

灣 ) 公 共 運 輸 交 匯

處 一 帶 發 出 尿 臭 味

及 衞 生 情 況 及 公 共

運 輸 交 匯 處 內 設 置

不 足 問 題  

 有 委 員 反 映 大 角 咀 (維 港 灣 )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一

帶 衞 生 環 境 欠 佳 ， 而 該 處 的 洗 手 間 亦 只 供 九 巴

員 工 使 用 ， 其 他 交 通 服 務 營 辦 商 的 司 機 可 能 會

在 瓶 內 小 便 ， 再 將 尿 液 傾 倒 至 交 匯 處 內 的 花 槽

中 。 委 員 要 求 食 環 署 會 後 書 面 回 覆 ， 此 舉 是 否

違 法 。  

食 環 署 會 繼 續 張 貼 告 示 及 與 交 通 服 務 營 辦 商 職

員 溝 通 。 運 輸 署 亦 會 與 九 巴 商 議 ， 期 望 九 巴 容

許 其 他 交 通 服 務 營 辦 商 員 工 使 用 九 巴 管 理 的 洗

手 間 。  

 食 環 署  
運 輸 署  

       
FEHPWC 1 0   關 注 花 園 街 懷 疑 縱

火 燒 毀 鐵 車 帶 出 的

後 巷 安 全 問 題  

 有 委 員 反 映 ， 女 人 街 一 帶 大 廈 後 巷 及 橫 巷 放 滿

鐵 車 ， 憂 慮 一 旦 再 次 發 生 火 警 ， 情 況 堪 虞 。 委

員 要 求 政 府 部 門 深 入 調 查 縱 火 案 及 採 取 措 施 ，

防 止 同 類 事 件 再 發 生 。  

消 防 處 不 時 在 女 人 街 一 帶 巡 查 ， 確 認 有 鐵 車 放

置 於 大 廈 後 巷 ， 但 沒 有 阻 塞 逃 生 出 口 。  

警 務 處 於 三 月 中 進 行 掃 盪 ， 多 人 被 捕 ， 部 分 被

捕 者 為 南 亞 裔 人 士 ， 並 涉 嫌 違 反 逗 留 條 件 。  

 消 防 處  
警 務 處  
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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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食 環 署 已 與 通 菜 街 販 商 協 會 主 席 商 討 ， 提 醒 販

商 妥 善 儲 存 貨 物 ， 如 有 需 要 會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火 警 後 ， 仁 安 大 廈 後 巷 再 沒 有 存 放 鐵 車 。  

       
FEHPWC 11   有 關 海 富 苑 木 蝨 、

鼠 患 及 小 蟑 螂 肆 虐

事 宜  

 委 員 要 求 有 關 部 門 處 理 題 述 問 題 ， 並 為 居 民 提

供 首 次 免 費 滅 蝨 服 務 。  

食 環 署 會 檢 討 滅 鼠 工 作 成 效 ， 並 繼 續 透 過 房 屋

署 及 大 廈 管 業 處，向 居 民 宣 傳 防 治 蟲 鼠 的 訊 息。 

房 屋 署 礙 於 資 源 所 限 ， 未 能 提 供 首 次 免 費 滅 蝨

服 務 ， 但 會 就 個 別 住 戶 的 情 況 予 以 考 慮 。  

 食 環 署  
房 屋 署  

       
FEHPWC 1 2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

劃 」  

  

立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已 開 始 討 論 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

劃 」，但 仍 未 討 論 到 油 尖 旺 區 的 項 目。在 撥 款 有

進 展 前 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暫 時 停 止

運 作 。  

  

民 政 處  

 
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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